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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供用能合同

供能单位(以下简称供应方)：上海XXXXXXX能源有限公司     

用能单位(以下简称购买方)：  XXXXXXX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 总则

1.1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同法》和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

通过友好协商，就供购热和冷及其相关事宜，订立本合同。

1.2 经供购双方约定，双方应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、并在各自

的责任范围内，完成本合同中所约定的事项。 

1.3 购买方接受供应方提供的集中供冷、供热服务，并按规定

支付相关费用。

第二条  名词解释

2.1 设计参数: 本条款所指的设计参数是表明系统设计时按照

有关标准对设备及其工作过程应能达到的重要性质的量。

2.2 供热能力: 供应方供热系统在单位时间内所供出的热量。

供冷能力: 供应方供冷系统在单位时间内所供出的冷量。

2.3 热水: 本条款所指热水的参数详见技术协议。

2.4 冷水：本条款所指冷水的参数详见技术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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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投资分界点:购买方红线外1米处（详见附件 技术协议）。

2.6 计量装置：双方约定本条款的计量装置是指经供购双方共

同调试、验收的，能够反映供应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购买方供

应热和冷的数量的仪表及相关装置。

2.7 计量点：双方约定本条款的计量点是在符合计量标准的、

并双方一致认可共同管理的供购热和冷结算计量装置的位置。

2.8 热费: 双方约定本条款的热费是指依据供购双方一致认可

的计量点测得热水热量的计量数据，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供热结

算价格计算出的购买方应付给供应方的费用。 

2.9 冷费: 双方约定本条款的冷费是指依据供购双方一致认可

的计量点测得冷水冷量的计量数据，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冷量结

算价格计算出的购买方应付给供应方的费用。

2.10节能服务费：双方约定本条款的节能服务费是指双方一致

认可的冷热管网供应服务相关费用，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购买方

一次性付给供应方的费用。

2.11 能源使用费：指供应方按周期向购买方收取的动态费用，

该动态费用与能源实际消耗的计量数据有关。

2.12 能源使用基本费：指供应方向购买方收取的费用，该费用

与实际消耗的计量数据无关。

2.13 能源设计负荷：指购买方施工图中接受供能服务的总设计

负荷值。

2.14 违约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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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条款所指违约是指在本合同签订后，供购双方任何一方未按

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于本合同项下的义务。供购双方的任

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履行其义务不符合本合同中的约定,

均被视为违约。

第三条 供能质量和服务

3.1 购买方应保证其投资范围内的房屋及空调系统性能满足

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（GB50189-2005）及上海市现行有

关建筑节能设计规范和标准，建筑室内空调末端系统符合现行

设计规范和标准，确保其项下各类用能设施、设备性能达标，

且在不同工况下工作正常。

3.2 供应方对其投资范围内的系统质量和性能负责，保证按《民

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规范》(GB50736-2012)、《全国民

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—暖通空调·动力》(2009)等现行规

范组织设计和施工，系统满足设计规范、标准要求。

 

第四条  标的物及其设计参数

4.1 标的物: 本条款所指标的物是由供应方通过其设备生产，

通过管道输送给购买方（输送分界点在购买方红线外1米处）且

符合以下参数的热水和冷水，以下简称标的物。

4.2 标的物的设计参数

（1）供热热水参数详见技术协议。



第 5 页 共 22 页

空调供热能力:最大设计负荷：     kW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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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供冷冷水参数详见技术协议。

空调供冷能力:最大设计负荷：      kW；

第五条  供能方式、期限、地点

5.1 供应方以双管制闭式系统的方式对购买方供能，供冷供热

按季节进行转换；购买方须采取热交换器的形式进行二次换热。

5.2 供热、供冷期限：( 20 )年

5.2.1 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供应方应按照本条款的约定在运行

期间向购买方供热、供冷。

5.2.2  在合同的有效期内，若无特别约定，每年  11 月   15  

日至次年 3  月 31  日供应方应向购买方12小时连续供热，每

年的 05  月 01 日至 10 月 15 日供应方应向购买方12小时连

续供冷。

     购买方超过上述时间段需要供应方供热、供冷的，供购双

方需要另行协商确定，该部分费用标准参照本合同第七条的相

关约定。

5.2.3 供应方应确保安全、稳定地向购买方供热、供冷。

5.2.4 供热、供冷地点: 供热、供冷地点为本合同中经供购双

方一致认定的供热、供冷设施的投资分界点。

5.3 每年供热、供冷期开始前30天为供热、供冷调试期。调试

期间，购买方应提前检查调试其室内末端设施，确保末端设施

完好且功能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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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供热、供冷质量及服务：供应方保证除不可抗力、意外事

件和突发事故的情形外，在合同约定的供热、供冷期限内向购

买方提供充足、不间断、达标、安全、稳定的标的物。

5.5 供购双方约定的特殊供能时间为： 若有特殊供能时间需求，

购买方须提前一个月与供应方协商 。

第六条  计量方式

6.1 国家计量部门认定的、供购双方一致认可的、在计量点安

装的供购冷热结算的计量装置为供购双方计量结算的依据。 

6.2 每月1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共同查表。查表时双方须同时

到场，一方查表，另一方核对，查完后双方的查表人员须立即

签字，查表记录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,作为本条款计量结算

的依据。任何一方查表人员未及时到场的，另一方有权自行查

表，其所记录数据视为供购双方共同认可，作为本合同计量结

算的依据。

6.3 计量装置的购买、维修、校验、检定等由供应方负责，产

权属于供应方。

6.4 计量装置出现故障的解决方法：按照最近正常计量3天的平

均数乘以故障时间进行结算。

第七条  价格与结算方式

7.1 标的物的价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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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1节能服务费的收取：节能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按照购买方空

调设计冷负荷 1.73元/W（含税，增值税率10%）计算收取。

按照购买方空调设计冷负荷      kW计算，节能服务费共

计为：     万元(     万元整）。购买方在供购双方签定本合

同后【30】天内支付给供应方节能服务费的 30 %，计【  】万

元（**万元整）；在购买方正式用能后30天内付清剩余节能服

务费款项，计【   】万元（***万元整）。

上述节能服务费为本合同项下的一次性费用。供应方在购

买方付款前提供相应的发票。

如因购买方原因停止用冷、热，供应方不退还节能服务费。

7.1.2 本合同签订时，供能收费单价为0.484元/kWh（含税，增

值税率10%）。

7.1.3 能源使用基本费的收取：以购买方能源设计负荷为计算

依据，每个供能季能源使用量的30%作为基本使用量，能源使用

基本费定为供冷季    元/季，供热季  元/季。

     每个供能季开始前30天内全额预收能源使用基本费。

其中：

1） 供冷季能源使用基本费=最大设计冷负荷（   kW）×？小

时×165天×5/7×供冷单价（ 0.484 元/ kWh）×30%

2）供热季能源使用基本费=最大设计热负荷（    kW）×？小

时×135天×5/7×供热单价（ 0.484 元/ kWh）×30%

7.1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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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供能收费单价及调整：以上海市发改委颁布的上海市电价（上

海市电网夏季工商业及其他用户10kV以下销售电价，单一制未

分时电价用户）为0.799元/ kWh作为调整基础，在本合同供热、

供冷期限内，每当电价变化达到或超过5%后，相应调整供能收

费单价；如电价变化未达到5%，则累计计算，直到累计变化幅

度达到或超过5%，或累计变化总量相当于5%时，进行供能收费

单价调整。

价格联动公式：

调整后的供能收费单价=调整前的供能收费单价+（调整后的电

价-调整前的电价）×（1÷2.56）

7.2 结算方式及结算时间：

7.2.1 每月供应方固定抄表时间为当月25日。

7.2.2 每个供能结算期间为上月25日至本月24日。

7.2.3 供应方应在次月1日前将当月购买方能源使用费的发票

及费用结算清单交购买方。

7.2.4 每月月度实际能源使用费计算公式为供能收费单价×本

月实际使用的能量。每月月度实际使用费先由本供能季收取的

能源使用基本费冲抵，超出部分采用“上海市定期借记业务收

费合同”方式，次月10日由供应方开出能源使用费结算凭证向

购买方托收。

本供能季收取的能源使用基本费未冲抵部分不予退还。

供应方根据能源使用费结算凭证委托购买方开户银行从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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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方能源使用费专用账户划转能源使用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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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方的能源使用费结算合同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7.2.5 双方开票信息

供应方： 

开户银行：   

帐号： 

纳税人登记号： 

地址： 

邮编： 

电话： 

购买方: 

开户银行： 

帐号：

纳税人登记号： 

地址：  

邮编： 

电话：：  

7.2.4 供购双方变更户名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纳税人登记号等，

须于变更完成后三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。

第八条 供能设施投资分界与维护管理

8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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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
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https://d.book118.com/6361042310500102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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